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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華嚴宗密由「教禪一致」之理，而擴延出三教合一之理，而開展出會權歸

實、破相顯性、直顯心源之終極義理；而蕅益智旭亦由「性相一如」之理，而

開展出萬法歸心、三教一致之主張，而進至會漸歸圓，彰顯唯一佛乘之圓教妙

理。此二者皆以圓融會通儒佛道之辯證進路，進一步來開展之儒佛道圓融會攝

之要義，然於是中，蘊具了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詮釋特質與主張。  

宗密承繼了華嚴之五教教判為其論證基底，透過以佛攝儒、援儒入佛的論

證趨向，進而以會權歸實之辯證趨向，判攝了以儒入佛之會通之理；而智旭則

立基於天台之化法四教教判之理趣，而開出以相待絕待不二與權實相即的教判

主張，並會歸統整了性相一如的如來藏思想，融攝於一佛乘之要義中而統貫無

餘，以會漸歸圓之辯證路徑，展現了援佛入儒之究極諦理。二者於「儒佛」教

判之判攝義涵，實呈顯出迴異之辯證歷程與論證向度，然又皆歸本於超越主客

之本心本體，實值得深究之。 

以是之故，本論文將從三重義理向度，進一步的來開展宗密與智旭於「儒

佛教判」詮釋之真實義理與論證內涵，以之彰顯出二者之教判要旨與終極義

趣。 

首先，呈顯宗密與智旭於於儒佛道三教之判攝模式 

其次，探究宗密與智旭於「心」之形上本體之辯證義涵，分別從二重面向

來開展宗密之直顯真心義，與智旭之萬法歸心於心體理之真實義趣，分別為：

（一） 宗密「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二） 智旭「相即不二」式

之超越主客唯心論。 

最後，開展出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以之開顯出宗密立

基於華嚴五教教判，與智旭立基於天台化法四教教判，分別對於「儒佛教判」

之論證歷程之核心諦理與究竟義。 

 

 

關鍵詞：萬法歸心、萬法一心、會漸歸圓、會權歸實、華嚴五教、化法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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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華嚴宗密由「教禪一致」之理1，而擴延出三教合一之理，而開展出會權歸

實、破相顯性、直顯心源之終極義理；而蕅益智旭亦由「性相一如」之理2，而

開展出萬法歸心、三教一致之主張，而進至會漸歸圓，彰顯唯一佛乘之圓教妙

理。此二者皆以圓融會通儒佛道之辯證進路，進一步來開展之儒佛道圓融會攝

之要義，然於是中，蘊具了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詮釋特質與判攝主張。  

綜觀儒佛間之義理論衡歷程發展中，從東漢以降集中於儒家綱常名教與佛

教出世解脫之，乃至儒家孝道與佛教辭親斷愛之論諍開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

之「神滅」與「神不滅」論之論辯。至隋唐之際，儒佛之論諍，進入了融合融

滲之階段，夾雜於儒佛之間的「爭」之內涵，往往呈現出於衝突之中又有融合，

對立之中又有調和，論諍之中又有比附的情境特質。佛教依於諸法無自性性、

緣生無自性之根本義理基底，以之判攝儒佛之權實、偏圓、了義不了義之教相

判釋主張，然則於融合調和之間，自始至終，即皆以五乘義理次第之論證架

構，以之作為儒佛判攝之規式3。 

從天台智者於其所著之《法華玄義》中，依於化法四教之義理架構，以「中

道實相」為論證底蘊，循五重義理之觀達，即透過對於世典稱實，外道稱實，

二乘稱實，鈍根菩薩稱實，乃至利根菩薩稱實等五重法義之推演，以之開展出

                                            
1 宗密「教禪一致」之理，出於其所著之《禪源諸詮集都序》之中，宗

密同屬禪宗（荷澤禪）與華嚴宗，故主張教禪一致，本書即為提倡此

一 主 張 之 代 表 作 ， 為 佛 教 思 想 史 上 之 要 典 。 其 將 一 切 眾 生 之 根 源 稱

為 本 覺 真 性 、 佛 性 、 心 地 ， 以 此 為 主 題 而 展 開 之 理 論 ， 即 是 教 義 ；

依 之 修 證 開 悟 ， 便 是 禪 ； 此 即 禪 之 本 源 ， 故 稱 禪 源 。 著 者 又 多 處 徵

引《大乘起信論》之心真如、心生滅等，而將禪之實踐分成五種，即

外 道 禪 、 凡 夫 禪 、 小 乘 禪 、 大 乘 禪 、 最 上 乘 禪 。 於 教 禪 一 致 之 主 張

中 ， 作 者 將 教 、 禪 各 分 為 三 種 ， 互 相 發 明 融 合 ， 示 其 一 致 。 教 三 種

為：（一）  密意依性說相教，（二）  密意破相顯性教，（三）  顯

示真心即性教；禪三宗為：（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

（三）直顯心性宗。  
2 性相者，指體性與相狀。不變而絕對之真實本體，或事物之自體，

稱為性；差別變化之現象的相狀，稱為相。性相之理皆為真如之全

然體現，乃不二不異、平等無差別，故稱一如。謂真如界內，生佛

之假名泯絕，平等性之中，無自他之形相。  
3 五乘之次第如宗密之《佛說盂蘭盆經疏》卷上所載，即表 徵出為教化

眾生而將之運載至理想世界之五種法門：（一）人乘，人以三歸五戒

為乘，運出三塗四趣而生於人道。（二）天乘，以上品十善及四禪八

定為乘，運載眾生越於四洲而達天界。（三）聲聞乘，即以四諦法門

為乘，運載眾生越於三界，至有餘涅槃而成阿羅漢。（四）緣覺乘，

即以十二因緣法門為乘，運載眾生越於三界，至無餘涅槃而成辟支

佛。（五）菩薩乘，即以悲智六度法門為乘，運載眾生總超三界三乘

之境，至無上菩提大般涅槃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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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相印所圓顯之圓妙教義之展現。其中，判攝儒家於「世典稱實」中之愛民

治國稱為實；而判攝道家為「外道稱實」中之無為無欲稱為實者，觀智者對儒

道所判之二實者，皆的屬於人天之乘法，以此法為有漏善法之故，以是，智者

判攝其內涵為「但有實名，而無其義」4。 

而嘉祥吉藏之《三論玄義》所建構之「摧邪顯正」觀，所彰顯之摧邪即顯

正的「無得正觀」之「畢竟空」義中，其於摧邪之四重範疇辯證中，即於摧外

道、折毘曇、排成實、呵大執中，皆總攝判攝儒道二教為世間外道，於摧外道

之論證中，即亦歸結判攝出儒家與道家乃歸於人天乘法之中5。以是之故，宗

密與智旭，亦傳承了此一判攝之框架，以之開展儒佛判攝之義理進路與辯證之

模式，更進一步的，於儒佛融和會通之中，又彰顯出以佛攝儒、援儒入佛、與

誘佛知儒之辯證主張。 

宗密承繼了華嚴之五教教判為其論證基底，而以佛攝儒、援儒入佛的論證

趨向，進而以會權歸實之辯證趨向，判攝了以儒入佛之會通之理；而智旭則立

基於天台之化法四教教判之理趣，而開出以相待絕待不二與權實相即的教判主

張，並會歸統整了性相一如的如來藏思想，融攝於一佛乘之要義中而統貫無

餘，以會漸歸圓之辯證路徑，展現了援佛入儒之究極諦理。二者於「儒佛」教

判之判攝義涵，實呈顯出迴異之辯證歷程與論證向度，然又皆歸本於超越主客

之本心本體，實值得深究之。 

以是之故，本論文將從三重義理向度，進一步的來開展宗密與智旭於「儒

佛教判」詮釋之真實義理與論證內涵，以之彰顯出二者之教判要旨與終極義

趣。 

首先，呈顯宗密與智旭於於儒佛道三教之判攝模式 

其次，探究宗密與智旭於「心」之形上本體之辯證義涵，分別從二重面向

來開展宗密之直顯真心義，與智旭之萬法歸心於心體理之真實義趣，分別為：

（一） 宗密「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二） 智旭「相即不二」式

之超越主客唯心論。 

最後，開展出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以之開顯出宗密立

基於華嚴五教教判，與智旭立基於天台化法四教教判，分別對於「儒佛教判」

之論證歷程之核心諦理與究竟義。 

                                            
4 隋．智者，《法華玄義》卷八上，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780上--781下。  
5 隋．吉藏，《三論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下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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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宗密與智旭於於儒佛道之判攝模式 

（一）  宗密「以佛攝儒」的判攝模式  

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

為其融通儒佛道的總體論證規式。然則於是中蘊涵了深層的義理鋪陳，意即建

立了會權歸實的終極旨趣，作為其對於以佛攝儒之總體判攝的論證基底，與真

實的旨趣。起始則以孔子老子釋迦等儒道佛三教，皆為至聖，為其同一大道，

一致一理之義理端緒，至終則以會儒道之權，歸佛本之實，作為其終極義理之

會歸論說，全然展現出以佛攝儒之核心諦理之真實義趣。如其所言：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

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

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

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6 

宗密先以肯認之方式，納儒佛於一理，然則有權實之劃分，實乃納儒教入

佛教之五教教判體系之下的「人天教」之初方便道上，予之以一體同觀、法味

一如之義涵詮釋。另一方面，宗密將佛教之染淨緣起之理論框架，構築於儒道

所宣說之天道生成化育，與元氣生化天地之天地萬物生成流演歷程義涵之上，

一方面予以辯證論理性的論難與解構；另一方面，重構之以生滅染淨因緣之緣

起論說。如其所言：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

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

時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

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

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7 

宗密於修道歷程中，充份開展出援儒入佛、儒佛兼治之路向，其對觀儒佛

之道與判攝二教之判準中介，乃是以「易道」之形上本體論證為其論證基底，

以之為核心進路來加以融鎔會攝的。而「易道」之生生之德的要義展現，具體

呈顯於乾卦之四德－元亨利貞之中，以「非本體之本體」的形上本體論證之預

設，重新架構了「易道」德性流演化育的歷程演進，予之以涅槃佛果四德之究

                                            
6 宗密，《原人論》序，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上  
7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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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詮釋，以涅槃之三德密藏之終極義涵，代之以乾卦四德之創造性的詮釋，一

轉「易道」之創化流演生成之路向，翻轉為如來藏恆沙妙德之周遍圓融、德性

滿全之真實要義。於是中，全然的內在化、心性化，與相即相入化，進而會歸

於絕對超越之真心本體之上。如其所言： 

謂乾卦之四德，究其所從始，從一氣而有，類佛果常樂我淨之四德，根

本在乎一心。又彼以始於一氣，故修鍊者專於一氣，佛德既本乎一心，

則理宜修一心，方成佛果也。8 

宗密對於佛道的總體判攝，由評破與融攝兩重面向，作一全然的援儒會佛

之辯證。首先，在評破面向部份，其提出了四重命題，分別對於儒道二教提出

問難與辯證，間之以緣生無自性的核心義理架構，來翻轉與解構儒道之學說思

想，此即「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萬物

皆從元氣而生成」、「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等四重命題，透

過論析辯證而回歸到緣起性空的核心諦理上面，來彰顯且開展出其對於儒道之

判攝義趣。 

首先、在「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之命題部份，宗密提出「大道即是生

死賢愚之本」的觀點，進而推論出「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

的反證與論難，來評破大道為生死賢愚之本的背後，所呈顯的恆常不變的本質

而生出變動無常之生滅現象的困頓論點。如其所言： 

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

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

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9 

其次，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宗密仍以諸法因緣生因緣滅之論點來

評破儒道之觀點並將其聯結至世俗之賢良愚劣神仙不藉丹藥仁義不藉教習之心

性觀修之觀點來論難自然生化之論點緣於儒道之形上本體架構是構築在天人合

一之架構之上。以是之故，儒道之下學上達與達本還源之道，本是建立在天人

相待而合一之修學進路上。 

宗密欲將萬物自然化生，道家之修鍊，與儒家之教習相互聯結作總體評破

之論說，即欲將佛教因緣果報論與業力輪轉論架構於其上，儒道雖不以緣起空

性來開展其天人合一之理論，但是儒道仍有其超然物外、下學上達之功夫境界

論述，與內在生命超越之涵養修持觀點。透觀宗密之刻意將此二者加以聯結，

                                            
8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第一，卍續藏第九冊，頁 46 0下  
9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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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以評破自然化生之悖於因緣生滅之理，即是顯而易見的。如其所言：  

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

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

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10 

其三，萬物皆從元氣而生成者－而元氣之生成者，亦是同樣的評破原

理，宗密保握了因緣果報之辯證歷程，強調元氣之有無，既左右了萬物之生

成變化，則置精神層面之神識面向將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不假因緣的元

氣生成原理，則萬物之因緣果報之因果關係，將不假薰習便自然且直接的呈

現，體現出唯物之傾向。以是之故，宗密提出因緣論與神識說予以評破之。

如其所言11： 

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欻生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

恣焉？若言欻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

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欻有，死是氣散而欻無，則誰為鬼

神乎？且世有鑒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欻有，又驗

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欻無，故祭祀求禱，典藉有文，況死

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

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

道，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

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 

其四、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宗密判攝儒道於人天乘之

位階的背後之論證基底，基本上是建立在解構一切萬法有根源處與本體處之義

理論述與思想推演。依於此，儒家的天命觀，自是循著其對於天道福善禍淫所

體現之主宰義與意志義來立論的。故爾，宗密對於「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

福皆由天命」的命題加以評破與解構，透過人世現象之觀察與聖人設教之理，

來詰難此一命題之矛頓點與困頓處，進而論之以天命之主宰與意志雙義之不究

竟處加以翻轉，蓋儒家將今生今世之生命單維向度之種種禍福窮通之境遇，皆

歸之於天命使然之詮釋，實有落於諸法自生之虞。是故，難以全然的透觀過去

現在未來等三世因緣果報，所體現於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等順逆違合之境

的真實呈現，予以周延性與整全性之言詮。因此，其於天命之主宰與意志二

義，加以評破與昇轉。如所言12： 

                                            
10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中  
11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中  
12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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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奚有貧多富

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在天，天何不平乎？況有無行

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暴壽，乃至有道者

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道，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

淫害盈之罰焉？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

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

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綜上而論，宗密對於儒道之融合會通的基調，並不全然破而不立而遍破到

底的，其乃採取「有破有存」之論證手法，即採取立破並存之進路來詮釋對儒

道之判攝的。在「大道成論」、「元氣生成論」、「自然生化論」、與「天命

主宰論」等論義上，其固然採取了「破執」、「破解」的詮釋路向，即是「但

破其病，不破其法」之路數，然則對於儒家之治國養親忠孝，與修身慎禍仁讓

之教行，與道家之修持有助於禪那靜慮之功程，宗密皆予以正向之肯定，建立

了爾後漢傳佛教諸宗，對於儒佛道判攝的根本論調，也深遠的影響了智旭對於

儒道之判攝手法與論證進路，宗密對於儒佛道之判攝基調，實是開啟了儒佛道

融鎔會攝之端緒。如其言： 

破執不破教，破解不破行，以教行是治國養親忠孝之至道，修身慎禍仁

讓之宗源，但破其病，不除其法，況儒資戒律，道助禪那。唯於慧解證

入，有累而無益，故有破有存也，亦大同會二乘入一乘之意矣。13 

（二）  智旭「援儒入佛」的判攝規式  

智旭對於融通三教與判攝儒佛道的立場，乃是建立在無一法不是佛法的立

場來立論的，包涵了世間法與出世安法。其中心思想仍是以「誘儒知佛」、「禪

易互證」之義理進路，而開展出儒佛「殊途同歸」的思想，進而會儒道歸於圓

教一佛乘的進路，來建構其儒佛會通、互攝之義理思想體系。其真諦乃在於對

於內在心性的確然的保握，即是以道德心性思想作為主體根底來加以肯認與契

入，其透過「萬法唯心」、「萬法歸心」的中心命題來融通三教之教理，然則

其中有顯隱、本跡、權實之分。如其於《儒釋宗傳竊議》序言中，即言明三教

之理之不可分別，實是開啟其儒佛道三教一致之理，與禪教律一體之端緒。如

其所言14： 

                                            
13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第九冊，頁 608中  
14 智旭，〈儒釋宗傳竊議〉，藕益大師全集十七冊，佛教出版社， 1975

年 8月，頁 11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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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無一，妄得執一以為道，道無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特以俗之跡姑

妄擬之焉，則儒與老，皆承真以御俗，令俗不逆真者也；釋乃宜俗以明

真，真不混俗者也。故儒與老主志治世而密為出世階；釋主出世而明為

世間祐，（中略），然則言儒而老與孔皆在其中矣；言釋而禪與教皆在

其中矣。 

另外，智旭於〈聖賢說〉之中，將儒家之存心養性與佛家之明心見性之義

涵，相互融合歸結出此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即具「萬法唯心」之理，

而開展出其心外無法，萬法唯心，心具萬法之理，並擴大至天地之心，使此心

具之理昇提至形上本體之位階，將三教融通之理建構於其上，透過對於心性的

觀照與體證，來開展出其融通三教心法之義理思想。如其言15 

佛祖聖賢之學無他，求盡其心而已，盡其心者，不於心外別立一法，不

於心內欠缺一法。是故為子臣弟友，止孝忠順信，充惻隱辭讓羞惡是非

之心，而仁義禮智不可勝用，造此次顛沛必於是，可以久處約長處樂，

皆由了達心外無法故也。（中略），夫不知萬法唯心，泛求諸事事物物，

安得不罔，不知心具萬法，獨取一昭昭靈靈安得不殆，嗟嗟著昭昭靈靈

尚不可取，況昏昏墨墨哉。真志佛組祖聖賢者，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凡

富貴貧賤種種境緣皆大爐鞴，一切時中，動心忍性，憎益不能，然後富

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如松栢亭亭獨秀於霜雪賢閒，而天地之心賴

此見矣。 

智旭對於儒佛會通上的論證義理建構，表現其對於「易道」之詮釋上，另

外，智旭亦有註釋四書之著作，從其二種著作透觀出，其以真如貫通《中庸》

之三綱領之詮釋，同時亦以「萬法唯心」之理來融通易道與易理。可以觀見的

是，其於「天命」的解釋上，智旭同樣的以「真如」之理，「佛性」之義，來

表詮「天命」所蘊具之內在光明德性之形上本體義涵，意即以一種圓滿道德之

主體性，以及道德形上本體義理之內涵而加以呈現。  

此對於智旭欲建立儒佛會通之義理，有著關鍵性與普遍性的應用。因為

「四悉檀」涵蓋了從可言說，可表詮之層次，言詮抽象的形而上的不可言說的

境界論述，也涵蓋了世間善法一般性知識的論述，以及針對各別差異根器所作

的不同詮釋論述，乃至導人以善之道德面向之論述等16。是故，「四悉檀」乃

                                            
15 智旭，〈聖學說〉，藕益大師全集十七冊，佛教出版社， 19 75年 8月  
16 四 悉檀 ， 意即 佛 化 導眾 生之 教 法可 分 四個 範疇 ， 即： 世 界、 各各 為

人 、 對 治、 第 一 義 等 四 悉 檀。 法 華 經 玄 義 卷 一下 ， 以 悉 檀 為 梵 漢兼

稱 之 語 。悉 ， 即 遍 之 義 ； 檀， 為 檀 那 即 布 施 之略 稱 ， 即 佛 以 此 四法

遍施一切眾生，故稱四悉檀。據《大智度論》卷一所載，佛之教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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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圓融式的說法形式，也是佛家應用廣泛的普遍說法形式，對於儒佛的會

通詮釋，自然能應用充份如理論說，而為智旭所援引，作為儒佛融會的重要詮

釋方法。如其於《周易禪解》序中，回答有關以佛解《周易》之問題時，所作

之多重面向之言詮，如其言17： 

汝不聞四句皆不可說，有因緣故四句皆可說乎。因緣者，四悉檀也。人

謂我釋子也，而亦通儒能解易，則生歡喜焉，故謂是易者，吾然之，世

界悉檀也；或謂我釋子也，奈何解易，以同俗儒，知所解之非易，則善

心生焉，故為非易者，吾然之，為人悉檀也；或儒釋殆無分別也，若知

易與非易，必有差別，雖異而同，雖同而異，則儱侗之病，不得作焉，

故謂亦易亦非易，吾然之，對治悉檀也；或謂儒釋必有實法也，若知非

易，則儒非定儒，知非非易，則非定釋，但有名字而無實性，頓見不思

議理焉，故謂非易非非易者，吾然之，第一義悉檀也。  

蕅益智旭對於儒佛義理思想之會通，有其獨到之處，其於〈性學開蒙荅問〉

中，認為朱子之將「尊德性」與「道問學」之一分為二而導致諍論不以為然。

智旭認為「尊德性」與「道問學」本是一體同觀、無二無別之義，意即「尊德

性」即「道問學」，「道問學」即是「尊德性」，二者無二無別，頗有如中國

佛教大乘佛法在表徵「諸法實相」義所呈顯之法法之間為「相即不二」之理的

義涵，運用於其中。顯而易見的，智旭是透過以佛解儒之理念，融入於「尊德

性而道問學」的命題之中，而有以致之的。 

以是之故，而有「德性」與「如來藏」的相融會攝式的對觀詮釋。意即儒

家的《中庸》所言之「德性」義涵，即是佛家之「如來藏」思想18，而且將「德

                                                                                                                                
種 種 差 別， 若 總 其 教 說 ， 則有 四 悉 檀 之 別 ， 皆為 實 義 而 不 相 違 背：

（一）世界悉檀，即隨順世間之法，而說因緣和合之義；亦即以世間

一 般 之 思想 、 語 言 、 觀 念 等事 物 ， 說 明 緣 起 之真 理 。 例 如 ， 人 類係

由 因 緣 和合 而 存 在 ， 故 非 為實 體 。 以 人 存 在 本是 一 般 世 俗 之 見 ，乃

說 適 合 世俗 之 法 以 隨 順 眾 人， 令 凡 夫 喜 悅 而 得世 間 之 正 智 ， 故 此悉

檀又稱樂欲悉檀。（二）各各為人悉檀，略作為人悉檀。即應眾生各

別 之 根 機與 能 力 ， 而 說 各 種出 世 實 踐 法 ， 令 眾生 生 起 善 根 ， 故 又稱

生善悉檀。（三）對治悉檀，即針對眾生之貪、瞋、癡等煩惱，應病

而 予 法 藥。 此 係 為 滅 除 眾 生煩 惱 與 惡 業 之 教 ；以 其 能 斷 眾 生 諸 惡，

故又稱斷惡悉檀。（四）第一義悉檀，即破除一切論議語言，直接以

第 一 義 詮 明 諸 法 實 相 之 理 ， 令 眾 生 真 正 契 入 教 法 ， 故 又 稱 入 理 悉

檀。  
17 智旭，《周易禪解》，藕益大師全集二十冊，佛教出版社， 1975年 8

月，頁 12569-12 570  
18 如 來藏 ， 指於 一 切 眾生 之煩 惱 身中 ， 所隱 藏之 本 來清 淨 （即 自性 清

淨）的如來法身。蓋如來藏雖覆藏於煩惱中，卻不為煩惱所污，具足

本來絕對清淨而永遠不變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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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義涵，作擴延性與含融性的詮釋，意即「尊德性」的同時，則「道問學」

即在其中；反之，在論及「道問學」時，則「尊德性」即在其中，「尊德性」

與「道問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並且蘊具融會了佛家「性修不二」的要義

於其中。如其所言19： 

初就儒典消釋者，朱註以尊德性為存心，道問學為致知；以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敦厚屬存心，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致知，如

兩物相需，未是一貫宗旨，所以偏重偏輕，致成大諍，（中略），然此

大道全率於性，全擬於德，故名德性，猶釋稱如來藏性，以藏性雖十界

所同，惟如來能合之故，以如來藏稱不稱地獄藏性，人、天藏性等也。

然則德性二字，已含性修因果旨趣，而廣大精微等，皆德性所具之義

趣；致之盡之乃至崇之，皆道問學者之妙修耳。尊此德性，方道其問

學；道此問學，方尊其德性。 

智旭承繼了天台智者所擅用詮解「諸法實相」不可說之境的言詮形式，應

用了「諸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有因緣亦可說」之「四悉檀」理，並掌握了

智者以「中道實相」圓遍一切法，所開展之開跡顯本，開權顯實，乃至本跡一

如，權實一如之理，同時兼之以華嚴理事無礙，事事無礙，重重無盡圓融圓遍

之義，融合的開展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入

一」的詮釋方法與詮釋原理，來涵蓋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內學、外學之義

理思想於一爐，終則以「萬法唯心」之觀修要義，透過一念心來把握與契證一

切法一切理，而達致真如佛性全然開顯之圓滿境界，作為其終極理趣境地，以

此中心諦理，來融會儒家之義理思想。 

參、宗密與智旭於「心」之形上本體之辯證 

（一）  宗密「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  

宗密之論證直顯心源之絕對真心形上本體的辯證詮釋義涵，乃是循著華嚴

一真法界之重重無盡緣起，所展現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其辯證之本懷。於

是中，呈顯出一種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證形式。其於《禪源諸詮集都

序》卷上之一文中，具體闡述了其對於周遍圓融於法界之絕對真心，展現出萬

法同源，一體異義之義理詮釋，而無差別的會歸統整一切法於眾生之本覺真性

                                            
19 智旭，〈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十六冊，佛教出版社 1975

年 8月，頁 1069 2 -10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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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開展出萬法皆是絕對真心之全然的體現之論述，如其所言20： 

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

定，定慧通稱為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

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中略），況此真性，

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

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

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 

宗密的儒佛融攝互滲之原理，實充份的展現在其對於儒家的易道之詮釋路

向之上，其於《圓覺經大疏釋義鈔》中，即援引了易道中的乾元亨利貞四德之

始於一氣要義，以之對觀對比於表徵絕對一心之根本四德常樂我淨之諦理，並

進而圓詮一心所呈顯之無去無來、非中非外、不生不滅之真實體性與相狀，而

予之以靈明妙有，與無生真空之真實要義開展。如其所言21： 

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

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心也者，沖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

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

奚五色之能盲，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

天，大矣哉。 

宗密並開展一切的萬法由緣會而生，由生滅因緣中開出本不生滅之要義，

然後透過空即不空、真空妙有、即寂即知的一心之相即一如的體用觀點，而開

展出無有分齊，且同一真性的境界論述，於「無起而起」之妙境中，開展出華

嚴「性起」之論義，且於「起而無起」之中，同時透顯出境智歷然，相得性融

之圓融無礙的境界，於當體之一心，又身心一如的展現出，識浪不生，湛然澄

清，至明至靜，森羅萬象，一時印現，三世一切之法，皆悉炳然無不現的不思

議「海印三昧」之境界。如其所言22： 

萬法資始也，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

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

皆同一性，性起為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方之海印，越

彼太虛，恢恢焉，晃晃焉，迥出思議之表也。 

                                            
20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 399上

中  
21 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524上  
22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 39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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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之「相即相入」式的超越主客真心論，乃是承繼了法藏賢首之華嚴五

教判之順逆次第，為其立論之義理架構，並將表徵華嚴法界一心之既超越染

淨，且非染非淨之超越義、絕對義，與不思議絕待義的開展下，統攝了小始終

頓圓五教之義涵於「一心」之中，而統貫無餘。 

易言之，即其是以斷證之順逆次第，與迷悟之深淺，來充分的論證其統攝

一切法於「法界一心」之中，意即是華嚴五教之每一教之觀修歷程中，皆為展

現「法界一心」之無分別義與無等差義，而此二義正是宗密建構其相即相入式

之超越主客真心論之辯證規式的原初模型，依於此而開出於無分別義與無差別

義中所彰顯出之相即相入、事事無礙之絕對真心的究極諦理。  

依於此，而於無分別義中，進而展現出五教之次第義與分別義。故爾，其

於愚法聲聞中，呈顯出業力所感而實有外境之執的假說一心；於大乘權教中，

以異熟賴耶，名為一心；於大乘實教，則體顯如來藏理，無有二致之一心；於

一乘頓教中，則呈顯出泯絕染淨之一心；而最終，則於一乘圓教裡，全然的體

顯出理事本末無別異之「法界一心」，並以「法界一心」相即相入於五種教門

之中，而彰顯出五重層次面向之「一心」的詮釋義涵，同時亦皆能體顯出絕對

真心之相融相即相入於一真法界，所展現之無有等差，不可思議境界之奧義，

而於其中無礙無盡的開展開來。如其所言的23： 

然諸經論，俱說萬法一心，三界唯識，宗途有異，學者罕知。今約五教

略彰其別：一、愚法聲聞教，假說一心，謂實有外境，但由心造業之所

感故。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名為一心，遮無境故。三、大乘實

教，說如來藏，以為一心，理無二故。四、一乘頓教，泯絕染淨，但是

一心，破諸數故。五、一乘圓教，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理事本末，無

別異故。 

總而論之，宗密於此「萬法一心」之超絕詮釋，統貫於愚法聲聞教、大乘

權教、大乘實教、一乘頓教，與一乘圓教等五重義理向度之中，實蘊具著圓遍

圓融圓即圓入總體法界之本末、體用、權實、頓漸、染淨，乃至性修等，圓顯

出即待絕辯證即內在遍攝即滿全超越之圓頓論證歷程而無盡無礙的圓滿體現。  

宗密以華嚴別教一乘圓教特有之「法界一心」，總攝一切萬有諸法，並由

此開出三重義理向度，來圓詮其所建構之「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

首先，其提出了「融事相入義」之面向，來開展一切事法既全是真心所現，所

以於是中，隨舉一事即隨心而遍於一切法之中，而圓全的於一心遍一切中，皆

                                            
23 宗密，《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537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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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入於一事，此一圓融周遍之整全滿全之模式，彰顯了絕對一心之「一入一

切，一切入一」的「相入」之不思議境界的辯證義理形式。  

其次，宗密提出「融事相即」義，此一論題，即是彰顯出其所舉揚之法界

一心「相即」義之不思議境界之辯證義理形式，由一事即真心故，此絕對真心

圓融相即一切，此事亦圓融相即一切；同理即一切法即真心故所以一切法皆圓

融相即於任一事法之中此即此絕對真心所開展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真

實要義。 

其三，其開出「重重無盡」義，以之體現出「法界一心」之圓融周遍義與

事事無礙義，此一論題即含融攝盡了「融事相入」義與「融事相即義」，由其

「相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絕對真心之超絕論證之趨向與辯證之路徑，遍攝一

切萬法，而體現出無量向度、無限維度、與無盡之圓融度的開展出，於一切入

一切、於一切即一切、於一切全一心、於一心全一切之重重無盡、重重無礙之

滿全整全究竟義，彰顯出法界絕對真心的真實義與圓滿義之不思議具現。如其

所言24： 

一乘圓教總該萬有，即是一心，謂未知心絕諸相，令悟相盡唯心，然見

觸事皆心，方了究竟心性，如華嚴說，良由皆即真心，故成三義：一、

融事相入義，謂一切事法，既全是真心而現，故全心之一事，隨心徧一

切中，全心之一切，隨心入一事中，隨心迴轉，相入無礙。二、融事相

即義，謂以一事即真心，故心即一切時，此一事隨心，亦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亦然。三、重重無盡義，謂一切全是心，故能含一切，所含一切

亦唯心，故復含一切，無盡無盡也，皆由一一，全具真心，隨心無礙

故。 

（二）  智旭「相即不二」式之超越主客唯心論  

蕅益智旭之一切萬法唯心之辯證進路，是建立在一切法皆「相即不二」之

論證基底之下，圓妙的開展出「萬法歸心」、「萬法唯心」之辯證路向，統合

了表徵「中道實相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中道實相」之緣起即實相、本體即現象、

本性即相用、觀修即教相、真空即妙有、乃至體現了即事即理、即體即用、性

相一如之原理。透觀之，其所應用之辯證之規式，乃是承繼了天台智者所圓建

開展之「中道實相」與一切法皆「相即不二」的論證模式而有以致之。 

易言之，智旭對於易道之形而上形而下體用雙融兼備義之應用，即是建立

在「相即不二」的立場上來立論的。此乃是漢傳佛教於天台、華嚴、禪宗等「圓

教」教理根本之詮釋手法與論證模式。以是「相即不二」之故，所以形而上即

                                            
24 宗密，《圓覺經大疏》，卍續藏第九冊，頁 35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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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下，形而下即形而上，即體即用，即用即體，依於此之論證方式而開展出

「道器一體」之理，此仍是性相一如，悟修一如，依正一如之義理思想之擴展

與延伸之必然結論。 

是以，權實本跡乃皆一如，此之理無二致的核心思想，是智旭詮釋儒典四

書及周易之中心思想，也是其主張三教一致一理之核心論證基底。因此，其援

引周敦頤所透觀之《周易》「太極」之形上本體－「無極」，即是真如自性三德

密藏，相互聯結一致25。以是，智旭之形上本體論證，即是即用之體，即體之

用，乃建構出「無體之體」之形上本體觀。如其所言26： 

吾是以知形而上者，謂器即不器，器即不器，乃可稱法器，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文行忠信古之學者以之為道，今之學者以之為器，研顏子博文

約禮而欲從末由，則何器非道，由求赤各得其篇而富強禮樂何道非器，

惟吾佛門亦然，三藏十二部，佛之以文教也；四等六度，佛之以行教

也；至誠心深心回向發願心，佛之以信教也。文為般若德，行為解脫

德，忠信為法身德，（中略），三三不為多，一三不為少，不縱不橫不

竝不別，隨拈一法，頓彰何器而非道，何道而不具足一切器，先儒謂物

物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庻幾近之。蓋以太極，則太極亦一器矣，知太

極之本無極，而物物無非太極，則物物無非道矣。 

由此即可透觀出，智旭對於《周易》太極之形上本體－無極，實是以「即

用之體」之理來詮釋無極之理，其二，也將無極與真如三德密藏之妙德相互融

攝結合，使得《周易》「生生之德」之形而上之道德本體義，與形而下之進德修

業明德義，與心性觀修之修持體證義，三者融合為一，而開展出道器一體，形

上形下一如，與體用一致之辯證理路的具體展現，以此來融會禪易與融通佛儒

                                            
25 「三德」之義涵，即指涅槃所具之三種德相，即：法身、般若、解脫

三者。又據《大乘義章》卷十八載：（一）  法身係指一切存在本來

具足之真如，或指以功德法完成之身。（二）解脫即脫離煩惱束縛之

謂。（三）  般若則指悟之智慧。此三者，三即一，一即三；而在因

位 時 ， 稱為 三 佛 性 ； 在 果 位時 ， 稱 為 三 德 。 又於 大 般 涅 槃 經 玄 義卷

上，將「摩訶般涅槃那」譯為「大滅度」，此係以「大」為「法身」，

以「滅」為「解脫」，以「度」為「般若」。此外，由於因、果之相

對 ， 故 三德 亦 有 順 逆 兩 種 之別 ， 所 謂 順 三 德 ，即 ： 正 因 佛 性 之 果成

就 法 身 之德 ， 了 因 佛 性 之 果成 就 般 若 之 德 ， 緣因 佛 性 之 果 成 就 解脫

之德。反之，若由轉「苦」成就法身德，由轉「惑」成就般若德，由

轉「業」完成解脫德，則稱為逆三德。  依天台圓教之理，三德之說

曾 出 現 在法 華 經 以 前 之 諸 經， 但 法 華 圓 教 之 三德 係 非 縱 非 橫 、 非三

非 一 ， 可說 大 異 於 前 說 。 同時 此 三 德 亦 可 配 於三 菩 提 、 三 佛 性 、三

寶、三道、三識、三般若、三大乘、三身、三涅槃等。  
26 智旭，〈法器說〉，藕益大師全集十七冊，佛教出版社， 1975年 8月，

頁 10843-10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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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理思想，其間並應用了天台圓妙三法之辯證形式，而予一不縱、不橫、不

竝、不別之圓妙手法的論證詮釋使之體現「中道實相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中道

實相」之本質義理內涵之根本之展現。 

其三，其在儒佛二家之義理思想上，也透過「道器一體」，即體即用之觀

點，予以充份的聯結與融合。將佛教之「教理行果」，分別與儒家的「文行忠

信」相互的對觀配置與融會。 

由此可透觀出，智旭在融會儒佛二家思想可謂首尾一貫的融通到底，將形

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透過佛家「性相一如」，「心境一如」之辯證理路，

轉變為道器一體，道即器，器即道相即不二，同時也將儒家之「天人合一」之

思想內化內構於「萬法唯心」，「心具萬法」的中心諦理之中。 

蕅益智旭對於儒佛義理思想之會通，有其獨到之處，其於〈性學開蒙荅問〉

中，認為朱子之將「尊德性」與「道問學」之一分為二而導致諍論不以為然。

智旭認為「尊德性」與「道問學」本是一體同觀、無二無別之義，意即「尊德

性」即「道問學」，「道問學」即是「尊德性」，二者無二無別，頗有如中國

佛教大乘佛法在表徵「諸法實相」義所呈顯之法法之間為「相即不二」之理的

義涵，運用於其中。顯而易見的，智旭是透過以佛解儒之理念，融入於「尊德

性而道問學」的命題之中，而有以致之的。 

以是之故，而有「德性」與「如來藏」的相融會攝式的對觀詮釋。意即儒

家的《中庸》所言之「德性」義涵，即是佛家之「如來藏」思想27，而且將「德

性」之義涵，作擴延性與含融性的詮釋，意即「尊德性」的同時，則「道問學」

即在其中；反之，在論及「道問學」時，則「尊德性」即在其中，「尊德性」

與「道問學」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並且蘊具融會了佛家「性修不二」的要義

於其中。如其所言28： 

初就儒典消釋者，朱註以尊德性為存心，道問學為致知；以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敦厚屬存心，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屬致知，如

兩物相需，未是一貫宗旨，所以偏重偏輕，致成大諍，（中略），然此

大道全率於性，全擬於德，故名德性，猶釋稱如來藏性，以藏性雖十界

所同，惟如來能合之故，以如來藏稱不稱地獄藏性，人、天藏性等也。

然則德性二字，已含性修因果旨趣，而廣大精微等，皆德性所具之義

                                            
27 如 來藏 ， 指於 一 切 眾生 之煩 惱 身中 ， 所隱 藏之 本 來清 淨 （即 自性 清

淨）的如來法身。蓋如來藏雖覆藏於煩惱中，卻不為煩惱所污，具足

本來絕對清淨而永遠不變之本性。  
28 智 旭 ，〈 性 學開 蒙 答問 〉 ，藕 益 大師 全集 十 六冊 ， 佛教 出版 社 1975

年 8月，頁 1069 2 -10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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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致之盡之乃至崇之，皆道問學者之妙修耳。尊此德性，方道其問

學；道此問學，方尊其德性。 

從其「萬法歸心」與「萬法唯心」之辯證趨向，應用在判攝儒佛之論證框

架中，予以超絕性的超越主體客體之相待隔歷不融之境，具體的應用了智者所

圓詮法華一佛乘之不可思議妙，所整全運用的相待妙理與絕待妙理之相即不二

的辯證路向，而具體的繼承與開展。除了以法華一乘會漸歸圓且普收蘊數的斷

證進路的充份運用之外，也灼然確當的融攝了般若中觀、虛妄唯識、與如來藏

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的超然絕待之表詮模式。 

觀穿之，即是充份的應用了智者「非本體之本體」詮釋中，所圓詮的相待

即絕待、對立即統一、差別即平等、性體即相用、乃至隔歷即圓融之相即不二

的辯證手法，整全的體現出智旭「萬法歸心」之當體，所全然體現彰顯之「相

即不二」式之超越主客唯心論之論證原理與終極義趣。 

故爾，其融攝了般若空性、虛妄唯識、與如來藏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皆

相即不二的整全的融攝於「萬法歸心、萬法唯心」之超越主客之絕對唯心之辯

證原理，其論證之基底，自是體現了智者「中觀、唯識、如來藏，三者無等差」

之原始論證之精神，而圓融的體現於其對於儒佛的判攝的辯證進路的會漸歸圓

路向之中。而於會歸於法華一乘圓教妙理之同時，也圓融的展現了中道實相、

般若、與如來藏佛性，皆相即不二的融攝於一味，而具體的體現在其援儒入

佛、誘儒知佛、與禪易互證的辯證之中，而全然的體現與整全的展現。  

肆、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 

宗密與智旭於佛教心性論的主張，實趨於一致一理之特質，源於智旭對於

禪易互證之路徑中，特將易道之本體融攝於如來藏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義理

中而統體貫串，使得易道之本體本源，乃由形上本體面向心體化、內在化為本

心本性之面向。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再是呈顯出一種相待合一

的天人合其道之雙軌平行之上下統貫的縱向關係，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天人不

二，雙遮雙遣之辯證路向，而會歸於本心本性之中，而統整無餘，彰顯出其

「萬法唯心」與「萬法歸心」之辯證特質與究竟之義趣。於此觀之，智旭之對

於儒佛教判之判攝模式與辯證之架構，實承繼自宗密儒佛會通、援儒入佛的基

本義理進路，與會儒入佛之辯證趨向。所不同的是，宗密與智旭於儒佛判攝的

終極辯證趨向，則各自有所開展。 

宗密依循著華嚴五教分齊之「相即相入」式的會歸於「法界一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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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判攝儒佛之終極諦理；而智旭則在天台智者所建構之化法四教，法華一乘中

道實相圓頓教觀體系下，所全然彰顯之「相即不二」的辯證規式，作為其判攝

儒佛之究竟論證基底。然則，就宗密與智旭，皆以易道之「道器一體」的天人

合道之義趣，作為判攝儒佛之判準中介，實是首尾一貫，可謂是「宗密規而智

旭隨」。 

（一）  宗密「會權歸實」的儒佛教判進路  

宗密的對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其基本的框架，乃承繼自東漢以降，儒

佛相爭之原初判攝的模式，即是呈顯出以佛攝儒、引儒入佛的基本論證模式。

此一模式，延續且繼承著從印度佛教對於佛梵論衡之根本判攝之擴延性的論證

詮釋模式。 

從佛教原始《阿含經》對於印度教的創生主－大梵，予以印度教解脫輪迴

的最終原理「梵我合一」思想，加以解構銷融，詮之以我執之義理內涵，而判

攝為色界天中的大梵天的乘階配置，即可透觀出，漢傳佛教自東漢以降，實仍

舊是以此一基本的教理判釋規式，來簡別儒佛道間之判攝進路。故爾，儒家之

盡心知性知天的「天命之天」，與道家道法自然的「自然之天」，在佛教三法

印所建構之終極第一義－「諸法實相」，其對觀於儒道所體現的人天乘之道，

自是被判攝於宗密之「人天教」之中，而作為「會權歸實」的斷證諸乘次第進

路，昇進至一佛乘之權乘的義理框架之下。 

因是之故，宗密對於崇行綱常名教與敦倫盡份之儒教，與崇尚自然之道與

久視長生之道教，自是從「人天教」之立論出發，分別判之以「人乘」與「天

乘」之規模。這亦是漢傳佛教自始至終，於佛教的五乘共法中，對於儒家之配

置於「人乘」；道家之配置於「天乘」之定見。 

宗密的「會權歸實」的儒佛教判進路之辯證基礎與義理框架，於實踐觀修

的觀法背後所彰顯之「法界一心」的絕待圓融無礙義，而體顯出絕對真心之諦

理，此乃承繼於初祖杜順依於「一心」之超越與絕待之要義，而當體開展出「法

界三觀」的一真法界之究極理趣上；而於攝儒歸佛之判教趨向上，則承繼了三

祖法藏賢首之「五教」教判之規模的辯證原理與論證規式而予以鎔融會攝融入

其所建構之儒佛教判之義理進路之上。 

同時，並顯揚了華嚴四祖清涼澄觀「一念之中萬行備足。心不起止也。知

不起觀也」所呈顯之「所說萬行不離一心」之要旨29，而開展其以絕對真心遍

攝無餘的「五教教判」之辯證模式，予以「一心」所體顯之既遍攝染淨，且超

越染淨，而終極呈顯出，染淨一如、本末一體、體用一理之超然絕待不思議境

                                            
29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第九冊，頁 46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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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圓融性、周遍性、與滿全性之詮釋；至於在彰顯諸教相所詮釋之分齊深淺

上而言，則取法《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義理架構，以簡擇諸染法

本末五重之論義來加以開展。 

圭峰宗密所立之「五教」教判之義涵，其透過此教判之判攝，藉以統收世

間出世間之二教，所呈顯之特質，在其承繼華嚴賢首五教判之辯證要旨之基礎

之上30，並援引之進行對於儒家與道家之教判判攝，其五教教判之五重義理向

度如下31： 

（一）人天教，乃開演世業報善惡因果之理，修四禪八定者，並將儒家之天命

觀與道家之自然之道生成觀與元氣生化觀等，皆判入於人天教中。 

（二）小乘教，說我空之理，修無我之觀智，以斷貪等諸業，證得我空真如。  

（三）大乘法相教，此相當於賢首始教中之「相始教」。即說萬法唯識所現所

變之理，並修唯識觀及六度四攝，且伏斷煩惱、所知二障，證二空真

如。 

（四）大乘破相教，此相當於賢首始教之「空始教」，說一切皆空之理，觀無

業、無報、無修、無證，以破諸法定相之執。 

（五） 一乘顯性教，此稱性極談之教涵概了賢首之終教頓教與圓教之教相義理

內涵由自性清淨心乃藉方便隱密，直指自心即是本覺之真性，離諸妄想

執著，得於自身中，見如來廣大之智慧。 

                                            
30 華嚴賢首五教教判之義涵為：（一）  小乘教，乃對小乘根機者所說

之四諦、十二因緣等阿含經之教。（二）  大乘始教，乃是對小乘開

始 入 大 乘 ， 然 根 機 未 熟 者 所 說 之 教 法 。 此 教 為 大 乘 之 初 門 ， 於 中 又

分空始教、相始教二種：（ 1）  空始教，即般若等經所說，謂一切物

質 皆 無 一 定 實 體 ， 主 張 一 切 本 空 。 此 教 但 明 破 相 遣 執 之 空 義 ， 未 盡

大乘法理，故稱為空始教。（ 2）  相始教，指解深密等經所說，謂諸

法 均 由 因 緣 生 ， 且 萬 有 皆 有 主 體 與 現 象 之 區 別 ， 主 張 五 性 各 別 ， 以

其 廣 談 法 相 ， 少 述 法 性 ， 只 在 生 滅 之 事 法 上 說 阿 賴 耶 緣 起 ， 故 稱 為

相始教。（三）  大乘終教，即說真如隨緣而生染淨諸法，其體本自

清 淨 ， 故 謂 二 乘 及 一 切 有 情 悉 當 成 佛 。 如 楞 伽 、 勝 鬘 等 經 及 大 乘 起

信 論 所 說 均 屬 之 。 又 此 教 多 談 法 性 ， 少 談 法 相 ， 所 說 法 相 亦 皆 會 歸

法 性 。 所 說 八 識 ， 通 於 如 來 藏 ， 隨 緣 成 立 ， 具 生 滅 與 不 生 滅 二 義 。

以其已盡大乘至極之說，故稱大乘終教。（四） 頓教，乃不立言句，

只 辨 真 性 ， 不 設 斷 惑 證 理 之 階 位 ， 為 頓 修 頓 悟 之 教 ， 如 維 摩 經 所

說 。 此 教 異 於 始 、 終 二 教 之 漸 次 修 成 ， 亦 不 同 於 圓 教 之 圓 明 具 德 ，

故另立為一教。（五）  圓教，即說一乘而完全之教法。此教說性海

圓 融 ， 隨 緣 起 成 無 盡 法 界 ， 彼 此 無 礙 ， 相 即 相 入 ， 一 位 即 一 切 位 ，

一切位即一位，十信滿心即成正覺，故稱為「圓」，如華嚴經、法華

經等所說。此教又分為別教一乘、同教一乘二種，即：（ 1）超越諸

教 而 說 圓 融 不 思 議 法 門 之 華 嚴 經 ， 大 異 於 三 乘 教 ， 故 稱 別 教 一 乘 。

此即賢首所立之圓教。（ 2）法華經為開會二乘，其說與三乘教相同，

故稱同教一乘。此即天台宗之圓教。  
31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上 -71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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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將儒家之天命之天，與道家之自然之天，判入人天教中，作為其五教

教判辯證與斷證次第進路之義理基底。顯見出，其欲統攝世間教與出世間教之

教相判釋於五教教判之中，並進行了其會儒道之權，以入華嚴法界一心所彰顯

之一乘顯性教之實中，並於是中，進行儒佛道之究竟簡擇與終極之判攝。  

其中，更為特別的是，宗密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在儒佛會通融合的發

展歷程中，所開展出之以佛教之五戒比附對觀於儒家之五常義理之融合論述建

構32。宗密亦在此一基礎之上，進行了佛家之五戒與儒家之五常的對觀詮釋，

而予以細緻化與義理化，並進而超出儒佛融合論之基調，而予以儒入佛之實質

的詮釋，其間的儒佛判攝論證之機轉，仍是建立在合會儒道之權教，以融入佛

之實教的「會權歸實」的辯證原理，而加以論述。 

除了原有的以儒家之仁義禮智信，分別配之以佛家五戒之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義理，加以相互融觀之外，此之部份，可謂體

現了儒佛融合理趣之合會論觀，而尤有進之的將佛教之三界觀修之論點予以納

入，以進行儒佛判攝之論證理趣與要旨，而以六欲界天之上品五戒十善，以及

色界、無色界之觀修四禪八定之因緣果報觀，予以統整統貫與相互聯結，進而

開出儒家之五常之教乃的屬於人天乘之理，此不但是呈顯出儒家五常之為「人

天教」之因緣果報之原理，亦為宗密判攝儒家乃「人天教」之諦理所由。如其

所言33： 

佛為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

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天竺世教儀式雖殊，懲惡勸善無

別，亦不離仁義等五常，而有德行可修例，如此國歛手而舉，吐番散手

而垂，皆為禮也），令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淫是禮，不

妄語是信，不飲噉酒肉，神氣清潔益於智也），得免三途生人道中；修

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

鬼地獄者，界地不同，見聞不及，凡俗尚不知末，況肯窮本，故對俗教

且標原人，今敘佛經理，宜具列），故名人天教也。 

                                            
32 董群，《宗密的融合論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十七，佛光山

文教基金會， 200 1年 3月頁 95。文中提及北齊顏之推主張佛家五戒與

儒家五常有伏同之處如其《顏氏家訓．歸心篇》所言：「內典之門，

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另外，智者對此觀點有進一

步的論述，其於《摩訶止觀》卷六上，大正臟第四十六卷，頁 77中論

及：「深知五常、五行義，亦似五戒，仁慈矜養，不害於他，即不殺

戒 ； 義 讓推 廉 ， 抽 己 患 彼 ，是 不 盜 戒 ； 禮 制 規矩 ， 結 髮 成 親 ， 即不

邪 淫 戒 ； 智 鑒 明 利 ， 所 為 秉 貞 ， 中 當 道 理 ， 即 不 飲 酒 戒 ； 信 切 實

錄，誠節不欺是不妄語戒。」  
33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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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在宗密五教教判之小乘教的論證部份，其並開出對於道家自然之道

所呈顯之天乘思想，加以決定性的抉擇與判攝，彰顯出道教所云虛無之道，乃

佛教成住壞空等生滅無常周而復始的輪轉原理，表徵之道家將循環不已的空

劫，截之以本根性原理之論說，而演化為道家之大道之生化生成理的本根之

道，並詮之以空劫混沌之論述，並進而詮釋《道德經》中道生成化育萬物原理

之「道生一」義，予之以空界中大風之詮解，而於「一生二」義理之部份，則

詮解為梵王界，乃至須彌頂之諸天應化；進而於「二生三」之義，兼採取佛教

對於婆羅門教之大梵，乃於色界二禪，因福盡下生為空劫之始的第一人之論

述34，可謂將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化育萬物之生成原理，與

佛教對於婆羅門教大梵創生主創生天地萬物之理趣，加以對觀推演式的詮釋，

進而判攝道家，予之以佛教三界觀之色界大梵天之乘階的配置論述。  

此乃是圭峰宗密於「會權歸實」的儒佛教判進路中的創設性之判攝詮釋模

式。而此一論述，更是表現出，其對儒家道家之判釋，自始至終，咸是以儒家

天命之天與道家自然之天，予以「人天乘觀」之理路出發，而加以辯證開演的。

如其《原人論》所言及的35： 

空界劫中。是道教指云虛無之道。然道體寂照靈通。不是虛無。老氏或

迷之或權設。務絕人欲。故指空界為道。空界中大風。即彼混沌一氣。

故彼云道生一也。金藏雲者。氣形之始。即太極也。雨下不流。陰氣凝

也。陰陽相合方能生成矣。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天也。滓濁者地。

即一生二矣。二禪福盡下生。即人也。即二生三。三才備矣。地餅已下

乃至種種。即三生萬物。 

宗密於判攝儒佛之會歸於超越主客真心論之超絕詮釋所立基的「絕對真心」

本體論證，實統貫遍攝於其所建構之五教教判之中，而成為人天教、小乘教、

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之終極的會歸，而於一乘顯性教中，全

然的、滿全的、周遍的體現此絕對真心之全體奧義，並展現其既遍攝染淨，又

超越染淨而，泯除了染淨對立不融之境，而予之以超絕性的統一，而達致染淨

一如、一致、一理之絕待性、不思議性，與圓融周遍性之圓滿詮釋。  

宗密之會權歸實的判攝儒佛之五教教判，所呈顯之次第昇轉的圓頓超越詮

釋，不只是展現出，其於「法界一心」所體現之超絕形而上的非本體之本體詮

釋，全然的彰顯出，此一絕對真心的本體，於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乃至染

淨之對立相中，所展現出之「對立即統一」之本體辯證模式。也於是中，由染

                                            
34 後秦．竺佛念共佛陀耶舍譯，《佛說長阿含經》卷十四，大正藏第一

冊，頁 90中下  
35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09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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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對立的統一中，進而開出本末體用順逆義中，所開展之相對的絕對、隔歷的

圓融，與差別的平等，乃至行布的圓融等，圓融周遍無盡無礙的圓頓詮釋義

涵。於其中，並透過「同名異義」的應用詮釋模式，於既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

而達至染淨一如一味的融合的辯證，與絕待的超越中無礙的轉進與融轉。因是

之故，在順逆、違合、染淨、本末、體用、事理、教行之中，皆能開展出其超

絕性、圓融性、與不思議性的圓頓圓融圓即圓入之辯證詮釋，而無重無盡無礙

的，於同名異義、一體異門中，開展出其超越融轉之論證模式與辯證進路。  

是故，其以「降本流末門」之論證進路方式，由絕對真心出發，以逆向轉

進的方式，來開展出絕對真心遍攝染淨且超越染淨，同時相即相入的展現出染

淨一如的超絕詮釋，於「法界一心」之當體而論，以絕對真性之唯一真靈性而

言，其開出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之本體論述，開展出大乘破相教之

真實諦理。 

其次，宗密開演於迷昧隱覆之際，呈顯出本覺始覺之對演關係，並如實

的蘊具於眾生之中，體現了本具之如來藏義，並進而援引《起信論》一心開

二門中，所謂真如門與生滅門之義理呈現，進而說明依持如來藏，而有生滅

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之阿賴耶識的義理體現，而開展出大乘法相教之本質義

涵；乃至依於阿賴耶識之覺與不覺二義，而有我法二執之產生而起惑造業，

進而開出小乘教之惑業苦流轉生滅相之教相義理，乃至演化出輪迴生死之世

間法與人天教之教理論說。故爾，此乃是由絕對真心本體起始，直貫統攝的

展現出統貫本末五教，且進行了順逆遍攝染淨之詮釋義理論證與辯證進路之

開展。如其所說36： 

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眾生無始迷睡不自

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方是第四教，

亦同破此已生滅諸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

名為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所

說），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

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

（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

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

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 

此外，宗密於「攝末歸本門」之中，乃至「本末兼賅融攝門」中，圓融的

遍攝各種根性眾生，皆得納入此一五教教判之相即相入之圓融觀修體系之中而

                                            
36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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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攝無餘。是故於漸次觀修之轉染成淨之位次上由人天之教說起始使之離惡住

善其；次於小乘教與大乘法相教之位次中令觀修者離染住淨；而後於大乘破相

教與一乘顯性教中則開顯出破相顯性會權歸於絕對真心之終極義趣與究極諦理

之實現。 

而於「本末兼賅融攝門」中，乃應契於上根利器者而論，則直契頓入一真

心體，而當體全現絕對真心之本體真智，進而妄盡真圓、法身朗現圓顯，是乃

絕對真心之究竟之圓滿體現。如其所言37： 

先說初教，令離惡住善，次說二三，令離染住淨，後說四五。破相顯

性，會權歸實，依實教修乃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則從本至末，謂初便

依第五頓指一真心體，心體既顯，自覺一切皆是虛妄，令來空寂，但以

迷故，託真而起，須以悟真之智，斷惡修善，修善息妄歸真，妄盡真

圓，是名法身佛。 

（二）  智旭「會漸歸圓」的儒佛教判進路  

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辯證方法與判攝進路，乃以三教一致、儒佛會通之中心

理念，而歸本於「萬法唯心」，「心法一如」，以達真如實相之境。掌握了智

旭的中心思路之後，即可透觀出其儒佛會通、禪易互證之哲學詮釋方法進路。

智旭在〈性學開蒙答問〉中，提出了其對於易傳天道之哲學詮釋模式，同時，

也對於儒佛道三家對於「易道」義理思想與「德性」之義函之個別詮釋觀點作

出判攝，針對此判攝，智旭其提出五種詮釋論點，分別為：一名同異義，二、

名義俱同而歸宗異，三、對待絕二種妙義，四、約跡約權以檢收之，五、約實

約本以融會之38。 

首先，在「名同異義」的面向上，智旭透過儒佛道三家對於德性義理之詮

釋內涵，來表徵其對於三家論義證理之看法。當然其判攝的標準，是以儒家為

「人乘」，道家為「天乘」，佛家為「佛乘」之觀點作為基調。其中，又將佛

教分為四教，此乃是衍用天台化法四教之判教標準來劃分的，因為一佛乘圓教

乃為漢傳佛教極致之判攝準據，故爾，具體的呈顯出在其「援儒道入佛」的義

理辯證進路中，所承繼於天台智者之化法四教藏通別圓之四種判攝義理面向，

而統貫於一氣，實皆稟持著此一基調。 

其中，智旭揭示了儒家之修性上合於天者為德，與道家之復歸無名無物者

為德，皆體現出儒道之天人合一與天人合其道之相待合一之詮釋模式，具體的

                                            
37 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710中  
38 智旭，〈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十六冊，佛教出版社 1975

年 8月，頁 1070 1 -1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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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出以表徵天人之教之人天乘作為起始，而一路向上的會歸於天台的化法四

教中，並將藏教的擇滅無為的真諦義，與通教的體空智果之諸法無生義，與別

教所證之法身、般若與解脫之三德，所體現之中道義，乃至融合一心三智與如

來藏理於一身的三德秘藏之圓教妙理，皆賦予了「德性」之表徵義涵，而與儒

家道家之德性相互接軌。 

更為特殊者，乃是智旭立基於儒家之以天命為性，修性上合於天者為德，

與道家以自然而強名曰道者為性，以復歸無名無物者為德，而判攝儒家的天命

之天，與道家的自然之天，皆為天乘，並皆配置於六欲天之下。此一論點，乃

是論衡了六欲諸天之以自然為性，以欲界諸未到地定及上品十善為德的義涵，

而與儒家、道家之德性觀，相互對觀比較，而判攝儒家、道家之天乘層次，乃

位於六欲天之下，此一觀點，實與圭鋒宗密於判攝儒佛道之位階的論點相異其

趣。 

於是中，在智旭接引儒道入佛的趨向進路中，實體現了天台法華一乘圓教

之普被羣根遍收蘊數之「三被接」的精神39，進而具體的運用於「圓接儒」與

「圓接道」之中，將天台「無二三乘，唯一佛乘」之究極要義下，所體現之藏

教、通教、別教皆「果地無人」的被接至超八醍醐的圓教之中，進而推而廣之、

擴而延之的鎔融會攝儒家道家為人天乘之權，會歸於佛家圓教之實的終極進

路，而於「會漸歸圓」的辯證路徑中，全然的體現佛儒道相融一味之妙義於其

中。如下表所示： 

                                            
39 「三被接」即指天台化法四教藏通別圓之斷證次第中之「別接通」、

「圓接通」，與「圓接別」等三種被接之理。通教之修行者至見道悟

空 後 ， 覺 知 通 教 所 說 之 空 非 僅 是 但 空 ， 而 是 兼 含 不 空 之 不 但 空 ， 於

超 越 空 而 現 出 中 道 之 理 時 ， 其 理 從 空 、 假 獨 立 ， 而 理 解 但 中 者 ， 即

進入別教（別接通）；若理解空假相即圓融之不但中者，即進入圓教

（圓接通）。同時，別教修行者中之初地以上者，由於斷滅無明、了

悟 中 道 之 理 ， 與 圓 教 之 悟 境 全 然 一 致 ， 故 無 被 接 之 必 要 ； 地 前 之 菩

薩，若於「中道」之理中，從理解「但中」之理，進而理解「不但中」

之理，即進入圓教（圓接別）。於被接之後，在別教之十回向、圓教

之 十 信 階 位 者 ， 以 其 只 知 中 道 之 理 ， 尚 未 斷 無 明 ， 故 稱 似 位 被 接 或

按位接。別教之初地、圓教之初住階位者，以其已悟「中道」之理，

真斷無明，故稱為真位被接或勝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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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益智旭詮釋儒佛道三家「德性」義涵表〉40 

儒佛道三家 德 性 

人乘 儒家 修性上合於天者為德 以天命為性 

天乘 

道家 復歸無名無物者為德 以自然而強名曰道者為性 

欲界六天 欲界未到定、上品十善為德 以自然為性 

色界 

初  禪 離生喜樂為德 以出欲為性 

二  禪 定生喜樂為德 以超出覺觀為性 

三  禪 離喜妙樂為德 以永無喜水為性 

四  禪 捨念清淨為德 以不動為性 

無想天 滅心心所為德 以一念不生為性 

無色 四空天 微細定心為德 以超出色籠為性 

佛乘 佛家 

藏教 擇滅無為為德 以真諦為性 

通教 體空智果為德 以諸法無生為性 

別教 所證法身般若解脫為德 以離過絕非中道為性 

圓教 一心三智合如來藏理為德 
以不生不滅常住真心不縱

不橫三德秘藏為性 

其二、「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於名義俱同之部份，智旭的基本底蘊是

一致的，其強調了儒佛道三家，皆須尊德性而道問學，即須以性修不二，聿修

厥德之理，以達盡性合天之理，意即不論是體達儒家的天命之天、道家的自然

之天，乃至佛家之如來藏性之第一義天，此一盡性合天之道，皆須以尊德性即

道問學，道問學即尊德性之不二雙融之理為本。是故，名義俱同者，即是儒佛

道三家，皆以尊德性融攝道問學為本。 

而歸宗異者，即是儒家「成人道之聖，與天地參」，道家「成天道之聖，

為萬化之母」，而佛家藏教通教「成三乘之聖，永超生死」，別教「成圓滿報

身之聖，永超方面」，圓教則「成清淨法身之聖」，方為真能盡其儒佛道三家

德性之極致，然則其歸宗則各有所異41。 

其三、於待絕二種妙義面向上，智旭引用了天台智者之相待妙與絕待妙之

理路，用來判攝三家義理，從相待妙的義理而論，則三家明顯有偏圓麤妙之

別，因為智旭會通儒佛的核心要義，是德性蘊涵且展現出如來藏理之妙德；另

外，從絕待妙的觀點來看，則呈顯出《法華經》「無二三乘，唯一佛乘」之平等

                                            
40 智 旭 ，〈 性 學開 蒙 答問 〉 ，藕 益 大師 全集 十 六冊 ， 佛教 出版 社 1975

年 8月，頁 1070 1 -107 03。  
41 智旭，〈性學開蒙答問〉，藕益大師全集十六冊，佛教出版社 1975

年 8月，頁 1070 7 -1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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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教理。意即，站在「為實施權」，「開權顯實」之觀點上論之，則儒佛道

三家皆究竟同歸一乘圓人，無法不圓，法法皆妙，自此即已然的呈顯出，智旭

欲融會三家義理思想之旨趣，於待絕二妙之中而表露無遺。  

其四，而在「約跡約權以檢收之」之理念展現上，約跡權之面向而論，智

旭以佛教五乘佛法之架構，來構築其判攝之義理框架，言明儒家強調仁義理禮

智信五常之德合於五戒，其餘諸法則半合於十善，是故判屬於「人乘」；而道

家道法自然，是故判屬於「天乘」。 

其五，若約實約本以融會而言，則孔老皆是菩薩化現，如來所使，終則歸

本於佛家圓教之義理。 

觀乎智旭從名同異義，名義俱同而歸宗異，對待絕二種妙義，約跡約權以

檢收之，及約實約本以融會之等五個面向，所開展之判攝儒佛道之義理思想，

乃是完全承襲自天台智者之教判思想，其中心義趣，乃是「會儒道以歸於佛家

圓教」之理，而終歸於真如實相之妙諦。 

智旭的「天命之謂性」的內在化、主體化、道德化、佛性化的詮釋模釋式，

以「第一義天」，即「涅槃義」來詮釋《中庸》「天命」之內涵。此外，也以「阿

賴耶識」42來說明此天命之性落於世間後天，而成執持相續不斷之妄情；並以

全真起妄，全妄是真的「如來藏緣起」說，來詮釋「天」與「命」之關係43。

以如來藏性之隨緣染淨之故，若染惡習氣而起現行，即是「小人之道」；若率

淨善習氣而行，即是「君子之道」。如其所說44： 

                                            
42 「阿賴耶識」，舊譯作無沒識，新譯作藏識。或作第八識、本識。無

沒 識 意 謂 執 持 諸 法 而 不 迷 失 心 性 ； 以 其 為 諸 法 之 根 本 ， 故 亦 稱 本

識 ； 以 其 為 諸 識 作 用 之 最 強 者 ， 故 亦 稱 識 主 。 此 識 為 宇 宙 萬 有 之

本 ， 含 藏萬 有 ， 使 之 存 而 不失 ， 故 稱 藏 識 。 又因 其 能 含 藏 生 長 萬有

之 種 子 ，故 亦 稱 種 子 識 。 此外 ， 阿 賴 耶 識 亦 稱初 剎 那 識 、 初 能 變、

第 一 識 。因 宇 宙 萬 物 生 成 之最 初 一 剎 那 ， 唯 有此 第 八 識 而 已 ， 故稱

初 剎 那 識。 而 此 識 亦 為 能 變現 諸 境 之 心 識 ， 故亦 稱 初 能 變 。 由 於有

阿 賴 耶 識 才 能 變 現 萬 有 ， 故 唯 識 學 主 張 一 切 萬 有 皆 緣 起 於 阿 賴 耶

識。  
43 如 來藏 緣 起， 又 作 真如 緣起 ， 即指 由 如來 藏之 自 性清 淨 心生 起一 切

萬 有 之 緣起 論 ， 乃 楞 伽 經 、密 嚴 經 等 所 詮 顯 之思 想 。 謂 如 來 藏 有常

住 不 變 之一 面 ， 同 時 亦 有 隨緣 起 動 而 變 現 萬 有之 一 面 。 如 來 藏 隨緣

起 動 之 次第 ， 先 是 如 來 藏 之一 心 被 無 始 以 來 之無 明 惡 習 所 薰 習 ，而

成為第八阿賴耶識（藏識），再由藏識現起萬有，然如來藏之本性並

不毀損，而成為「如來藏為體，藏識為相」之關係。又如來藏之實體

有 真 如 門與 生 滅 門 二 義 ， 就真 如 門 而 論 ， 如 來藏 為 一 味 平 等 、 性無

差 別 之 體； 就 生 滅 門 而 論 ，如 來 藏 隨 染 淨 之 緣而 生 起 諸 法 ， 如 由染

緣而變現六道，由淨緣而變現四聖等。  
44 智 旭 ，〈 性 學開 蒙 答問 〉 ，藕 益 大師 全集 十 六冊 ， 佛教 出版 社 1975

年 8月，頁 1071 4 -10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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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謂性者，天非望蒼蒼之天，亦非忉利業夜摩等天，即涅槃經第一

義天也。命非命令之解，即第八識執持色身相續不斷之妄情也，謂生滅

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即有生之性，以全真起妄，天復稱

命；以全妄是真，命復稱天，詮真起妄，即不變而隨緣；全妄是真，即

隨緣而不變也。率性之謂道者，此藏性中具染應淨善惡一切種子，若率

染惡種子而起現行，即小人之道，亦名逆修；若率淨善種子而起現行，

即君子之道，亦明順修。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中略）。修道之謂教者，

小人之道修除令盡，君子之道修習令滿，此則聖賢教法，惟欲人返逆修

而歸順修，即隨緣而悟不變也。 

智旭判攝三教之義涵，乃承繼了自唐宋佛教以來三教融合的義理思想之主

張，除了判攝儒家為「人乘」，道家為「天乘」，佛家為「佛乘」之外45，智

旭更強調三家見性之等而齊觀，將道家的「道」，儒家的「德性」、「天命」，

與佛家「真如」之義理相互融攝。然則在方法及聞思修之次第上，則以「本跡

權實」來融攝三家之教理；在辯證論理上，以「四句分別論證」的方式來融會

三教之義理，即以「同異四句」分別「同」，「異」，「亦同亦異」，「非同

非異」之四種範疇，來消解三家隔別不融之論諍，當然在可言說及可說示之論

理內涵上，智旭仍是繼承了天台教觀所擅用之在「有因緣亦可說」之四種論理

說法形式，加以充份應用，意即是以「四悉壇」及「本跡權實」的說法論證形

式，來加以融會與統整三家思想。 

伍、結論 

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詮釋之真實義理與論證內涵，於究竟抉擇上，

採取了不同的辯證進路，來建構此二者對於儒佛教判之判攝，以之彰顯出二者

之教判要旨與終極義趣。 

首先、於宗密與智旭於於儒佛道三教之判攝模式上，華嚴宗密對於儒佛道

之判攝，採取了圓融會通、同歸殊途之辯證手法，作為其融通儒佛道的總體論

證規式。先以肯認之方式，納儒佛於一理，然則有權實之劃分，實乃納儒教入

                                            
45 唐大潮，《明清之際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 6月 ， 頁 66-68在 佛 教 方 面 ， 以 化 約 大 同 的 義 理 闡 述 方 式 表 現 的 牟

子之《理惑論》，首發其三教融合思想之端緒，於後者接續此一思想

者 ， 如 華 嚴 宗 的 圭 峯 宗 密 、 天 台 山 外 派 的 孤 山 智 圓 、 禪 宗 的 看 話 禪

宗 匠 大 慧 宗 杲 、 臨 濟 宗 的 契 嵩 、 萬 松 行 秀 ， 乃 至 於 明 末 佛 教 之 四 大

士 － 藕 益 智 旭 、 憨 山 德 清 、 紫 柏 真 可 、 及 雲 棲 株 宏 等 ， 亦 皆 主 三 教

合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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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五教教判體系之下的「人天教」之上，予之以一體同觀、法味一如之義

涵詮釋。另一方面，宗密將佛教之染淨緣起之理論框架，構築於儒道所宣說之

天道生成化育，與元氣生化天地之天地萬物生成流演歷程義涵之上，一方面予

以辯證論理性的論難與解構；另一方面，重構之以生滅染淨因緣之緣起論說，

進而會儒道之權以歸華嚴一佛乘圓教之實。 

智旭對於融通三教與判攝儒佛道的立場，乃是建立在無一法不是佛法的立

場來立論的，包涵了世間法與出世安法。其中心思想仍是以「誘儒知佛」、「禪

易互證」之義理進路，而開展出儒佛「殊途同歸」的思想，進而會儒道歸於圓

教一佛乘的進路，來建構其儒佛會通、互攝之義理思想體系。智旭在融合儒佛

於心性義理之觀修上，統整地認為「尊德性」與「道問學」本是一體同觀、無

二無別之義，意即「尊德性」即「道問學」，「道問學」即是「尊德性」，二

者無二無別，其透過以佛解儒之理念，融入於「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命題之中，

而有以致之的，而以會儒道之德性觀，歸於天台一佛乘圓教之實。 

其次、宗密與智旭於「心」之形上本體之辯證義涵比較上，宗密是以「相

即相入」式之超越主客真心論宗密之直顯真心義。宗密之論證直顯心源之絕對

真心形上本體的辯證詮釋義涵，乃是循著華嚴一真法界之重重無盡緣起，所展

現之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其辯證之本懷。於是中，呈顯出一種相即相入式之

超越主客真心論證形式。透過「融事相入義」、「融事相即」義與「重重無盡」

義，開展出，於一切入一切、於一切即一切、於一切全一心、於一心全一切之

重重無盡、重重無礙之滿全整全究竟義，彰顯出法界絕對真心的真實義與圓滿

義之不思議具現。 

而智旭則是以「相即不二」式之超越主客唯心論，圓妙的開展出「萬法歸

心」、「萬法唯心」之辯證路向，統合了表徵「中道實相即一切法，一切法即

中道實相」之論證模式而有以致之。其援引周敦頤所透觀之《周易》「太極」之

形上本體－「無極」，即是真如自性三德密藏，相互聯結一致。以是，智旭之

形上本體論證，即是即用之體，即體之用，乃建構出「無體之體」之形上本體

觀。也透過「道器一體」，即體即用之觀點，予以充份的聯結與融合。將佛教

之「教理行果」，分別與儒家的「文行忠信」相互的對觀配置與融會。 

最後，宗密與智旭於「儒佛教判」之論證進路之對觀上，宗密依循著華嚴

五教分齊之「相即相入」式的會歸於「法界一心」，作為其判攝儒佛之終極諦

理；而智旭則在天台智者所建構之化法四教，法華一乘中道實相圓頓教觀體系

下，所全然彰顯之「相即不二」的辯證規式，作為其判攝儒佛之究竟論證基底。

然則，就宗密與智旭，皆以易道之「道器一體」的天人合道之義趣，作為判攝

儒佛之判準中介，實是首尾一貫，可謂是「宗密規而智旭隨」。 

然則總體而言，宗密對於「易道」與「如來藏」，乃至「絕對真心」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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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論述，並不及於智旭來的湛深與細緻。對於宗密而言，易道之德，只是作

為開展法界絕對真心之對觀與過渡而已；而智旭則進一步的融攝「易道」之德，

融入於「如來藏」與「萬法唯心」之辯證論述之上。 

宗密將儒家之天命之天，與道家之自然之天，判入人天教中，作為其五教

教判辯證與斷證次第進路之義理基底。顯見出，其欲統攝世間教與出世間教之

教相判釋於五教教判之中，並進行了其會儒道之權，以入華嚴法界一心所彰顯

之一乘顯性教之實中，並於是中，進行儒佛道之究竟簡擇與終極之判攝。  

宗密於判攝儒佛之會歸於超越主客真心論之超絕詮釋所立基的「絕對真心」

本體論證，實統貫遍攝於其所建構之五教教判之中，而成為人天教、小乘教、

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之終極的會歸，而於一乘顯性教中，全

然的、滿全的、周遍的體現此絕對真心之全體奧義，並展現其既遍攝染淨，又

超越染淨而，泯除了染淨對立不融之境，而予之以超絕性的統一，而達致染淨

一如、一致、一理之絕待性、不思議性，與圓融周遍性之圓滿詮釋。  

在智旭接引儒道入佛的趨向進路中，實體現了天台法華一乘圓教之普被羣

根遍收蘊數之「三被接」的精神，具體的運用在「圓接儒」與「圓接道」之中，

將天台「無二三乘，唯一佛乘」之究極要義下，所體現之藏教、通教、別教皆

「果地無人」的被接至超八醍醐的圓教之中，進而推而廣之、擴而延之的鎔融

會攝儒家道家人天乘之權，會歸佛家圓教之實的終極進路，而於「會漸歸圓」

的辯證路徑中，全然的體現儒佛相融一味之妙義於其中。 

智旭以五重義理向度在天台化法四教之會漸歸圓的斷證次第進路，對於儒

佛教判，作了總體終極的判攝。首先，在「名同異義」的面向上，智旭透過儒

佛道三家對於德性義理之詮釋內涵，來表徵其對於三家論義證理之看法。當然

其判攝的標準，是以儒家為「人乘」，道家為「天乘」，佛家為「佛乘」之觀

點作為基調。 

其二、「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於名義俱同之部份，智旭的基本底蘊是

一致的，其強調了儒佛道三家，皆須尊德性而道問學，即須以性修不二，聿修

厥德之理；而歸宗異者，則儒家之人乘與道家之天乘皆會漸歸圓的依循著藏通

別圓四教之理而達至一佛乘圓教之境地。以是，儒道與四教之斷證皆異，而同

歸一佛乘。 

其三，智旭引用了天台智者之相待妙與絕待妙之理路，用來判攝三家義

理，從相待妙的義理而論，則三家明顯有偏圓麤妙之別；另外，從絕待妙的觀

點來看，則呈顯出《法華經》「無二三乘，唯一佛乘」之平等圓滿教理。意即，

站在「為實施權」，「開權顯實」之觀點上論之，則儒佛道三家皆究竟同歸一

乘圓人，無法不圓，法法皆妙，自此即已然的呈顯出，智旭欲融會三家義理思

想之旨趣，於待絕二妙之中而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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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而在「約跡約權以檢收之」之理念展現上，約跡權之面向而論，智

旭以佛教五乘佛法之架構，來構築其判攝之義理框架，言明儒家強調仁義理禮

智信五常之德合於五戒，其餘諸法則半合於十善，是故判屬於「人乘」；而道

家道法自然，是故判屬於「天乘」。 

其五，若約實約本以融會而言，則孔老皆是菩薩化現，如來所使，終則歸

本於佛家圓教之義理。 

觀乎智旭從名同異義，名義俱同而歸宗異，對待絕二種妙義，約跡約權以

檢收之，及約實約本以融會之等五個面向，所開展之判攝儒佛道之義理思想，

乃是完全承襲自天台智者之教判思想，其中心義趣，乃是「會儒道以歸於佛家

圓教」之理，而終歸於真如實相之妙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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